
                        強化聯邦登記處的效率                         

依照美國憲法及法律賦予我作為總統的權力，特此命令：

第1節. 目的
 放鬆管制是我政府的首要工作。我們將通過解除美國民眾多年間積累的聯邦法規重擔
來促進繁榮。雖然關於應該消除哪些法規的決定有時很複雜，但將某項法規從《聯邦
法規典》中移除的行政程序應該是簡單的。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聯邦登記處經常需要數天，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需要數週才能發布新的法規措施。這樣
的延遲是不應該的。聯邦登記處接收的最終文件是由相關決策者完全執行的—剩下的
只是發布。然而，儘管有這些延遲，行政部門和機構每發布一條法規，都需要支付每
列文本151至174美元的費用。這些低效的做法阻礙了我政府的放鬆管制計劃，並浪費
了納稅人的錢。

第2節. 提高聯邦登記處效率
 (a) 美國檔案館館長（館長）應通過聯邦登記處，與政府出版辦公室主任合作，盡最
大可能減少發布延遲，包括現代化計算機系統和消除不必要的官僚作風。
 (b) 本命令發布後15天內，館長應通過聯邦登記處，向行政管理和預算局（OMB）主
任提交一份報告，反映不同類別文件的平均發布時間。
 (c) 本命令發布後45天內，館長應通過聯邦登記處，審查聯邦登記處的發布費用標
準，並與政府出版辦公室主任合作，採取措施確保費用基於實際的發布成本，並考慮
因本命令而實現的效率提升。館長應通過聯邦登記處，及時向OMB主任提交報告，計
算任何新費用標準與先前標準之間的費用百分比差異。
 (d) 不遲於2025年8月22日，館長應通過聯邦登記處，向OMB主任提交第二份報告，
反映2025年7月15日至2025年8月15日期間，相同類別文件的平均發布時間，這些文
件在本條(b)項下已經報告。

第3節. 一般規定
 (a) 本命令中的任何內容不得解釋為削弱或以其他方式影響：
 (i) 法律授予執行部門或機構及其首長的權力；或
 (ii) 行政管理和預算局主任在預算、行政或立法提案方面的職能。
 (b) 本命令應在適用法律範圍內實施，並且根據撥款情況執行。



 (c) 本命令不意圖，也不創造任何可以在法律或衡平法上由任何一方對美國、其部
門、機構或實體、其官員、員工或代理人、或任何其他人強制執行的權利或利益，無
論是實質性還是程序性。
 (d) 本命令的發布費用應由美國國家檔案與紀錄管理局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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